附件1

 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办学一次性告知书

按照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（宁人社规字﹝2020﹞12号）规定，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审批应遵守以下流程和规范:
1----核名，培训学校名称应符合宁人社规字﹝2020﹞12号文件第九条规定；
2----提交申请材料，按照宁人社规字﹝2020﹞12号第十三条规定准备；
3----对标承诺，按照申请职业（工种）逐个对照培训学校标准化设置，如实承诺；
4----形式审查；
5----审批发证；
6----法人登记；
7----制作印章，学校牌匾；
8----将民办学校法人登记证书报属地人社部门存档。  
联系电话:0955-7063943
宁人社规字﹝2020﹞12号：http://hrss.nx.gov.cn/zcfg/cyjy/202006/t20200602_2107676.html
学校设置标准查询网址http://hrss.nx.gov.cn/zcfg/cyjy/202007/t20200707_2156359.html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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